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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30日
（總第435期）
《關於停止外商投資企業購買國產設備退稅政策的通知》

為配合全國增值稅轉型改革，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於12月25日發布上述《通知》。當中指出，
(a) 自2009年1月1日起，對外商投資企業在投資總額內採購國產設備可全額退還國產設備增值稅的政策停止執行；

(b) 為保證政策調整平穩過渡，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2009年6月30日以前（含本日）購進的國產設備，在增值稅專用發票稽核信息核對無誤的情况下，可選擇按原規定繼續執行增值稅退稅政策；

(c) 外商投資企業購進的已享受增值稅退稅政策國產設備的增值稅額，不得再作爲進項稅額抵扣銷項稅額；及

(d) 外商投資企業購進的已享受增值稅退稅政策的國產設備，由主管稅務機關負責監管，監管期爲5年。在監管期內，如果發生規定的情形，應當向主管退稅機關補繳已退稅款。
有關《通知》的詳情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zs.mof.gov.cn/shuizheng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0812/t20081226_103536.html
《關於停止外商投資企業購買國產設備退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76號）
《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産業目錄（2008年修訂）》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於12月23日發布了上述修訂後的《目錄》，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當中指出，屬於《目錄》的外商投資項目，享受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優惠政策。符合《目錄》規定的外商投資在建項目，可按照《目錄》的有關政策執行。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産業目錄（2004年修訂）》（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令2004年第13號）和《遼寧省外商投資優勢産業目錄》（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令2006年第47號）同時廢止。上述政策的詳情請參閲以下網址：
1.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08ling/t20081224_253113.htm
《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産業目錄（2008年修訂）》                                   
2.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zcfbl2004/t20050617_7837.htm
《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産業目錄（2004年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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